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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源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文件

翁扶组〔2018〕16 号

2018 年翁源县扶贫开发工作绩效考核
日常工作评价办法

根据《翁源县 2018 年“三个争先、四个带头、五个竞

赛”评比考核方案》(翁委办［2018］24 号文)，扶贫开发工

作绩效考核是重中之重，为促使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更好地完成日常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考核对象为参与 2018 年“三个争先”

考核的县 42 个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二、考核内容：翁源县 2018 年扶贫开发工作绩效考核

中的“减贫成效、精准帮扶、扶贫资金、精准识别”已在《2018

年翁源县扶贫开发工作绩效考核实施方案》(翁扶组［2018］

13 号)明确，本办法将日常工作评价进行细化。

三、考核方式：

由县扶贫办根据日常工作对 42 个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平时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价、统计打分。

日常工作是指：在各级巡视、巡察、督导、审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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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工作中，需要提供相关资料，包括文件、报表、台帐

清单、资金支付使用情况和本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总结（或

汇报材料）等，根据县委、县政府和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工作

安排，这些资料一般由县扶贫办负责收集并提交给有关部门。

因此，县扶贫办将设立台账，对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完成工作情况进行登记并打分（平时考核分总分为 10分）。

计分分类：

１、未按时上交，每次扣 0.5 分；

２、未按质量要求完成的，每次扣 1 分，经退回重做后

达到要求的，每次奖励 0.5 分；还不能达到要求的，加扣 0.5

分；

３、经催促仍未完成的每次扣 2 分；

４、扣分不设上限。

附件：翁源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42 个成员单位

翁源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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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翁源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42 个成员单位

县委办 人大办 政府办 政协办 组织部

宣传部 统战部 直工委 编办 县委农办

发改局 经信局 教育局 民宗局 公安局

民政局 财政局 人社局 国土资源局 住建局

交通运输局 农业局 林业局 水务局 文广新局

卫计局 审计局 统计局 科技局 工商局

供销社 旅游局 总工会 团县委 妇联

残联 工商联 税务局 人行翁源支行

电信分公司 邮政分公司 扶贫办


